
关于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排课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做好应用型教学改革，保障下学期教学运行平稳有序，

及时下发教学任务书、课表，便于师生提前做好教与学的准

备工作。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，现就 2023-2024 学年第二

学期排课工作通知如下，望各教学单位、排课单位严格按照

要求完成工作。

一、课程开设依据

各年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关于 2023-2024-2 学期教学

计划安排。

各二级学院应仔细检查专业教学执行计划，确需微调的，

于 11月 24 日前完成教学计划调整审批手续。

二、编排课表要求

1.周六全天、周日全天、周一至周五晚上不排课；

2.周一 7-8 节、周三 7-8 节、周五 5-8 节只排线下公共

选修课和大学日语课；（特别注意：周五下午不排专业课）

3.各单位、各部门负责人周二和周四不得安排课程；

4.辅导员周三下午不排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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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教师或班级排课时间要均衡合理。重点课程、理论课

要尽量排在上午较好的上课时间段；同一课程安排两次及以

上授课时，中间至少隔一天排课；下午体育课后不排其它课

程；不允许出现教师一天连续排 8节课；（特别注意：周一至

周五上午 12节不要空堂）

6.除非有教务处长签字同意的特殊情况，不得违反以上

原则排课。（特别注意：异常排课需先审批）

三、公共选修课

本单位教师如有调整公共选修课要求，请于 12月 1日前

联系教务处教学运行科孟老师。新增公共选修课需报送《景

德镇学院公共选修课申请表》和《景德镇学院 2023-2024-2

公共选修课申请汇总表》。

四、排课具体工作时间安排

时间 工作安排

11月 24 日前

各二级学院完成教学计划调整审批手续

公共选修课调整

各排课单位的教学场所补充及修改（增加、减少、

容纳人数等）

11月 27-12月

3 日

教务处下发各教学单位 2023-2024-2 学期教学任务

各开课单位开始征订教材，具体情况详见 2024 年春

教材征订通知

艺术学院、音乐舞蹈学院、体育学院等报送分组（专

业小课、实验分组、专业方向课）教学安排表至教

务处审核（签字盖章纸质版）



12 月 4-10 日

需做合班教学的课程做好合班安排、需分组的做好

学生分组

各开课单位在教务管理系统“开课安排管理”—“教

学安排管理”—“安排”中做“类别”、“教师”、“开

课点”、“教学楼”、“教室”等安排

教务处为合班教学的时间段、大教室资源做基础分

配

12月 11-17日 自动排课

12月 18-24日
下发体育选项课选课通知

体育选项课选课

12月 25-31日

各排课单位核对本单位课表

各教研室核对本专业班级课表

教师核对个人课表

课表微调

1月 1-7 日

课表锁定

各排课单位报送《异常排课情况说明》《多教师授课

情况表》

1月 8-14 日

下发学生公共选修课选课通知

公共选修课选课

学生核对班级课表和学生个人课表

1月 15-21 日 各二级学院签发 2023-2024-2 学期教师教学任务书

五、工作要求

1.2023-2024-2 学期正式采用自动排课方式，各排课单位



务必在 12月 10 日前完成教师、教学场所、开课点等安排。

2.各排课单位 1月 7日前提交《异常排课情况说明》《多

教师授课安排表》签字盖章纸质版至教务处 205 办公室，电

子版发邮箱 2874791300@qq.com。

3.因每个环节环环相扣，要求各排课单位按时间节点要

求完成工作。

4.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教务处

2023 年 11 月 15 日

景德镇学院教务处 2023 年 11 月 15 日印发


